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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教资助〔2025〕13号


关于做好2025年秋季学期中等职业教育
免学费和国家助学金资助工作的通知

县职业教育中心：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等五个部门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规〔2022〕9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和自治区中职学生资助补助经费的通知》(桂财教〔2025〕30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落实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的通知》(桂财教〔2024〕82号)等文件精神，为做好我县2025年秋季学期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以及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发放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
(一）资助对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学生。
(二）资助标准：每生每学期750元。
(三）资助工作流程：
1.每学年秋季开学后一个月内，中等职业学校组织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在校生填写《广西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学生名单表》后，递交至学校资助管理机构审核。其中，秋季学期一年级新生需同步提交《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学生信息表》，连同户口本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应包含户号页、学生姓名页信息）一起上交到学校资助管理办公室，学校对其进行审核、汇总，将审核结果进行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后组织受助学生在《2025年秋季学期广西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学生名单表》上签名确认。
2.填好“广西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人数统计表”，并将相关免学费学生名单通过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进行更新后，报至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
3.在2025年9月30日前上交《2025年秋季学期中职免学费国家助学金综合用表》。电子版发到县资助中心邮箱（zzb4166@163.com）。
二、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
（一）资助对象：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及原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学生(桂财教〔2024〕82号规定：自2025年春季学期起，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三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及原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学生（不含县城）纳入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范围)。 其中，脱贫家庭学生、符合资助条件的监测对象家庭学生（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孤儿（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烈士子女、涉农专业学生、原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学生等全部纳入享受中职国家助学金范围。
（二）资助标准：一等为每生每年 3300 元，用于资助符合资助条件的监测对象家庭学生（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 （如无其他标签，则由班级进行评议、学校审核，确定助学金等级）、孤儿（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烈士子女、因自然灾害或伤（残、病）造成突发重大变故的家庭学生（需提供乡镇及以上政府或部门相关证明材料，由班级进行评议、学校审核，确定助学金等级）等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二等为每生每年 2300 元， 用于资助脱贫户家庭学生（含 2014 年、2015 年脱贫户）、已消除返贫风险监测对象家庭学生、城乡低保边缘户家庭学生、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学生、支出型困难低收入对象家庭学生等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三等为每生每年1300元，用于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原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学生、一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
（三）资助工作流程：
1.学生申请：学生在每学年秋季学期开学一个月内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如实填写《广西壮族自治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和《广西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并提交本人身份证及户口本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应包含户号页、学生姓名页信息）及有效佐证材料到学校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审核。
2.学校受理：学校对学生提交的《助学金申请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材料进行审核，并以班为单位组织由班主任和学生代表组成的评审小组进行民主评议，填写《非涉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请国家助学金评议表》，并提出推荐名单，学校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对各班推荐名单进行审查，并提出拟资助名单交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学校对通过审定的学生在校内进行5个工作日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收集完善相关资助材料，上报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3.学校收集受助学生银行卡（存折）账号（一人一卡通账号），原没有一卡通账号的统一办理,并填写《中等职业学校中职资助卡签领表》。
4.将享受国家助学金政策学生名单通过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和广西学生精准资助管理信息系统等进行比对核实后，报至县资助管理办公室审核。2025年10月30日前上交《2025年秋季学期中职免学费国家助学金综合用表》。电子版发到县资助中心邮箱（zzb4166@163.com）。
三、工作要求
（一）学校严格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教规〔2022〕9号）精神，加强资金管理，规范资助补助申报、评审、公示、发放、监督等各环节，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应助尽助。（每学期动态调整时限为开学两个月内，确有符合条件的学生，须按要求和正常程序进行申请、评议和公示等，并收集相关资助材料归档留存。）
（二）学校提前做好资金使用计划，确保11月20日前完成资助补助资金发放工作。
（三）学校按要求填报有关表册，并及时精准录入系统，纸质和电子版材料于11月20日前上交。
（四）学校加强资助工作档案管理，建立健全资助工作台账，收集好资助工作相关的文字材料、表册、图片、系统比对结果或截图材料、音像材料；每学期发放工作结束后按要求及时收集整理归档。通过校园广播、公示栏等方式，将资助补助资金发放名单、金额、发放时间等信息予以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主动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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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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